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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江苏优秀法官”
“江苏最美法治人物”、全省法院“个人一等功”“个人
三等功”“宿迁市人民满意公务员”……在泗阳法院
民一庭庭长刘向远的办公室里，整齐排列着一面面
锦旗、一封封感谢信、一张张荣誉证书。这些荣誉的
背后，承载了当事人的认可，彰显了辛勤和智慧的结
晶，见证了司法为民的初心使命。

刘向远从1999年到泗阳法院参加工作至今已有
22年，从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到副庭长、庭长
再到审判委员会委员，刘向远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
坚定。

立足审判一线，用心诠释为民情怀

对经手的每一起案件，刘向远从来不会一判了
之，而是常怀同理心，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把刚

性的法律与柔性的情怀有机结合起
来，认真细致研析案件，准确判定关
键所在，在推进案件审判过程中适
时引入调解，使当事人在感情上贴
近、理性上认同、内心里服气，真正
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在审理一起排除妨害的案件中，李某将其父亲
李老汉告上了法庭，原来李老汉有两个儿子，为了让
儿子们能够成家立业，将自己的宅基地分给两个儿
子，后来大儿子李某搬到县城居住，家里的老房子一
直由李老汉居住，现在老房子被征收，李某签了房屋
拆迁补偿协议后希望父亲及早搬离获取补偿款，但
李老汉因不舍故乡情不愿搬走。无奈之下，李某将
父亲告上法庭。

考虑到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刘向远便到其所
在的村上走访调查，了解到原来李老汉的二儿子整
天游手好闲，儿媳妇也无所事事，两人不仅不孝顺，
还经常向李老汉要钱，李老汉担心自己搬走后，无处
可去，故不愿搬走。了解情况后，刘向远采取“温情
调解法”，坚持从亲情入手，对案件当事人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明之以法。在他的耐心劝说下，最终李老

汉同意搬离，李某也承诺将父亲接到县城共同居住，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案件得到圆满解决，达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勇当审判业务的排头兵、领头羊

刘向远善于钻研业务，长期坚持法律知识学习，
学术理论功底深厚，被同志们称赞为“专业型法官”。
刘向远认为：“法官一生要审理几千件案子，但当事人
一辈子可能只进法院一次。法槌一敲，也许就会影响
到当事人的一生。只有不断增强审判业务能力，才能
更好的维护公平正义。”

他带领部门，积极探索案件审判新模式，研究专
业化审判团队办案流程，不断提高案件审判效率和
质量。他创新的“六项机制裁审衔接”工作法，打通
了裁诉之间的壁垒。他建立的劳动争议快速审理模
式，使劳动争议案件审理周期大大缩短，劳动者权益
及时得到保护。他善于从案件审理中发现问题，深度
剖析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方案，他起草的《关于加强
农药经营监管的司法建议》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表
彰为“全省优秀司法建议”，办理的陈某与其子民间
借贷一案入选江苏省家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心怀为民，做清正廉洁法官

刘向远为人正派，他常说公正司法是他职业道德
底线。他牢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坚持不以恶小而为
之，牢牢守住廉洁底线，切实维护人民法官的良好形
象。22年的法官生涯，刘向远始终忠于法律，与当事
人既亲又清。

在审理陈女士作为被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中，刘向远经过仔细调查发现，陈女士与前夫已经判
决离婚，陈女士不仅未获得10万元共同财产折价款，
还接连被其前夫债主上门讨债。刘向远主动联系陈
女士的前夫裴某某，调查了债务形成的时间、地点、
借款用途等，他通过认真查找法条，并深入进行分
析，最终认定案涉债务并未非陈女士与裴某某的夫
妻共同债务，判决陈女士无需承担该笔债务。此外，
他积极做裴某某思想工作，向其释法明理，裴某某不
但主动承担了债务，还向陈女士支付了10万元财产
折价款。

“刘庭长明辨是非，解决了我的困境，我想通过请
吃饭或送卡的方式表达我的感激，但我一流露出这种
意思，就被刘庭长果断拒绝。我想来想去，还是送个锦
旗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陈女士在送锦旗时真诚地说，

“锦旗上‘为民办实事，公正又廉洁’几个字正是我最
想对刘庭长说的话。”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法官，刘向远始终凭借着
对审判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对当事人的满腔热忱，坚
守初心，默默奉献，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的不懈追求。 （来源：泗阳县人民法院）

“关中大侠”、“生死判官”、刑事审判“扫地僧”……
这一个个响亮的名号，是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

冯洁的“名号”。
57岁的冯洁，身形高大偏瘦，精神头很足，目光炯炯，长相神似《白鹿

原》的作者陈忠实。
这位来自关中地区的陕西汉子不说话时不怒自威，给人一种很强的

距离感；接触后就会发现，原来是一位敦厚善良、可敬可爱的长者。
鲜为人知的是，他是一位审理了诸多震惊全国的大要案的刑事法官。
当问起他的过往，他摆摆手，咧嘴笑笑：“我就是一名很普通的刑事

法官嘛。”

从453到1，黄土地里走出的刑事审判种子选手

冯洁出生于关中农村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果想要走出黄土地，只有参军和考大学两条

出路。在接到征兵体检不合格的通知后，他放弃了从军这条路，重新思
考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冯洁回忆到，他从小接受的基本都是革命英雄主义人物事迹教育，
刘胡兰、夏明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欧阳海、雷锋……这些仁人志
士、英雄、模范的人生境界、家国情怀、高尚品格在他幼小的内心深处埋
下了种子，所以他一直想做一名英雄，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经过深思熟虑，冯洁立下志向，他决定学习法律专业，做一名刚正不
阿的法官。

既然有了理想，便只顾风雨兼程。在面临升学抉择的高三，他毅然
弃理从文，恶补前两年落下的历史、地理和政治学科，经过夜以继日的勤
奋学习，最终如愿考入了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

在校期间，冯洁深深懂得要达成理想就必须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在学业上，他刻苦学习，各科成绩均达优良，在同届453名同学中名列前茅。

正因为冯洁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勤勉奋进，他被学校确定为了第一
批业余党校的学员，经过组织的严格考察，于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86年5月12日入党，到2021年5月12日采访当天，正好是他入党35年。
大学毕业，他拒绝了多家单位抛来的橄榄枝，在453名学生中脱颖

而出，顺利拿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录用通知。
能进入省级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工作是一种荣耀，是对自己的能力的

一种肯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刑事审判，一干就是34年。
冯洁说，在同期进入法院工作的8名同学当中，他是唯一一个现在

还留在刑事审判庭工作的人。

秉正义之剑，他是刑事审判专业领域的“扫地僧”

冯洁对自己的评价为——“天生具备当一名刑事法官的特质”。
三十多年来，当面对情况复杂的案件，冯洁总是不辞万难，用严谨的

法律逻辑、缜密的法律思维和高超的司法智慧，迅速把案件的法律关系
和争议焦点理清、理顺。

高考前夕奸杀女同学的赵大伟案、一案判处8名死刑的王强坤等多
被告人故意杀人案、榆林“4·27”赵泽伟故意杀人案、汉中张扣扣故意杀
人、故意毁坏财物案等等……

“每每遇到重大敏感的案件，虽然倍感肩上的责任和压力重于泰山，

但我同时也会感到很亢奋。”冯洁说，很多审判的灵感、才智往往只在一
瞬间就迸发了出来。

在张扣扣一案二审审理工作中，他庭前准备充分，庭审娴熟驾驭，使
得历时10个半小时的庭审过程规范有序。

他精神高度投入，大脑飞速运转，强大的意志支撑着他，将自己深厚
娴熟的司法能力、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机警敏锐的反应能力、沉稳果断
的处置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重大敏感案件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及生
命，处理稍有不慎，便会激化社会矛盾，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冯
洁总是这样说。

作为一名高级法院的刑事法官，手中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对“公
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之重大责任，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坚守在高级法院刑事审判一线，他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起刑事案
件，始终坚持做到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从而做出最公正的裁判。

他就是这样，在一次次的刑事审判实践中，一路专心修炼、刻苦钻
研，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人物”，成为现在同事们眼中的刑事审判专业
领域的“扫地僧”。

据悉，由他主要负责起草的《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公诉案件第
一审普通程序审判操作规程（试行）》及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死刑案件第
二审普通程序庭审规程，不断完善，沿用至今。

“生死判官”？不，他是一个有温度的刑事法官

作为刑事法官，常常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尖锐矛盾的夹缝之中。
冯洁说，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要么是被剥夺生命、判处死刑，要么是

被剥夺人身自由。针对案件来说，他们很可恨，但刑事法官对于他们的
生命，同样怀有敬畏之心，对他们的人格尊严、诉讼权利应给予充分的尊
重和保障。

在冯洁审理的张大民（化名）故意杀人一案中，同村一中年男子喝完
酒之后到张大民家中滋事，两人在扭打之中，张大民将其杀死并抛尸。

经过审理，一审判决张大民死刑。
作为该案二审审判长的冯洁了解到张大民长期以捡拾废品为生。

期间张大民在路边捡到一个弃婴，将该弃婴收养，父女二人相依为命。
直到女儿上小学，张大民因涉嫌犯罪被羁押，他的养女成为孤儿。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张大民多次向法庭表示认罪服法，但就是放心
不下女儿。

“刑事法律是冰冷的，但是法官应该是有温度的。”冯洁说，“虽然被
告人犯了罪，依法应受到刑事处罚。但是他们的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
关系的修复，也应成为刑事法官关注的方面。”

知道张大民的心结后，冯洁专门与同事前往陕西省回归研究会儿童
村看望张大民的女儿，为其购买了所需的书包、本子、铅笔等学习用品，
并与儿童村的老师就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进行了交谈。

随后，冯洁将张大民女儿在儿童村生活学习情况告知了他，并转交
了其女儿的一封信。

看完女儿写的信后，张大民痛哭流涕地讲，他是一个犯罪的人，感谢
政府能照顾他的女儿，不管对他怎样惩罚，他都愿意接受。如果能留他
一条性命，他会怀着感恩的心积极接受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

再次和同事前往陕西省回归研究会儿童村看望那里的儿童。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乌新刚说，冯洁在办理刑事案件

时，时刻把当事人的权利摆在至上位置，坚持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
有机统一作为至上的追求，让当事人在刑事案件中也能够感受到法律春
风化雨的温暖。

甘于奉献，他的青春洒满在为人民服务的路上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共产党人讲奉献，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
矢志奋斗的心。”

奉献精神和担当情怀是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动力源泉。
埋首案牍间，数十载一晃而过，冯洁从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到两鬓

斑白的刑事审判权威，个中的忙碌、烦乱、辛酸、犹豫、惊喜，只有他自己
能够体会得到。

年轻时，他身材魁梧，凛然有威。多年来，冯洁数十年如一日，一心
扑在刑事审判工作上，积劳成疾，身患高血压、糖尿病，一米七几的个子
只剩下120多斤。

2010年，他负责审理一起十分重要的案件。面对繁重的审判任务，
他常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就在案件快要审理完结时，一天下班回家，由
于天黑路滑，他不慎滑倒，将锁骨摔断，住院治疗。

为了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公正的审理，在病床上，冯洁依然想着工作。
胳膊受伤不能书写报告，就叫来书记员，自己口述书记员记录；手术

后不能随意挪动，就找来其他审判人员，面授机宜，分析案件事实、证据，
统一审判思路。

最终案件得以公正、高效的审结，得到了中央政法委的表扬，办案经
验被誉为“陕西经验”在全国推广。

因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冯洁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次被评
为院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一等功一
次，集体三等功一次。2020年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一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刑事审判；一生也爱干一件事，还是刑事
审判。选择了法官职业，就选择了清贫，选择了奉献，选择了忠诚。”这是
冯洁常常和同事们说的一句话。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书记员曹雪原这样评价冯洁：“在我的
心目中，法官就是他，他就是法官。他的身上充满了正义感、责任感、使
命感，法官这个身份已经与他本人融为一体了！”

作为一名奋战在刑事审判一线三十多年、年近六旬的老法官，冯洁
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用自己的智慧和奉献捍卫着法律的尊严，
履行着人民法官的神圣职责，谱写着自己的法官生涯。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小说里大侠的形象特质都在冯洁身上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而他自己某社交平台的名称恰好也叫“游侠”。

手持正义之剑，守护一方百姓，他可谓名副其实的“关中大侠”！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我校1995级校友刘向远：

司法为民担道义 坚守初心为公平

我校1983级校友冯洁：

被称为“生死判官”、刑事审判“扫地僧”，他却自评很普通


